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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14:30；

（2）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2年 5月 20 日 9:15-9:25、9:30-11:30、13:00-15:

00；

（3）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9:15-15:00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 号院 1 号楼中坤大厦 16 层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6、 会议通知及提示性公告等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4月 29 日和 2022 年 5 月 17 日

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6 名，合计持有公司 1,199,541,818 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3.1366％，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名，合计持有公司 837,044,

898 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009％，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 21

名，合计持有公司 362,496,920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357％。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表 20 名，代表股份 12,496,920 股

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9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0 名，代

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 名，代表股

份 12,496,9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494％。

3、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结合公

司视频会议系统形式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通过公司视频会议系统参会人员视为参

加现场会议。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提案

编码

议案名称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

通过

非累积投票议案 票数

（

股

）

比例

（

%

）

票数

（

股

）

比例

（

%

）

票数

（

股

）

比例

（

%

）

1.00

《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198,863,

448

99.9434

％

616,970 0.0514％ 61,400

0.0051

％

通过

2.00

《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198,863,

348

99.9434

％

617,070 0.0514％ 61,400

0.0051

％

通过

3.00

《

2021

年度报告及摘要

》

1,198,863,

348

99.9434

％

617,070 0.0514％ 61,400

0.0051

％

通过

4.00

《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198,863,

448

99.9434

％

616,970 0.0514％ 61,400

0.0051

％

通过

5.00

《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1,199,079,

148

99.9614

％

462,570 0.0386％ 100

0.0000

％

通过

6.0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

案

》

1,187,449,

718

98.9919

％

12,092,

100

1.0081％ 0

0.0000

％

通过

7.0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187,451,

118

98.9921

％

12,090,

700

1.0079％ 0

0.0000

％

通过

8.0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187,449,

718

98.9919

％

12,092,

100

1.0081％ 0

0.0000

％

通过

9.0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187,451,

118

98.9921

％

12,090,

700

1.0079％ 0

0.0000

％

通过

10.0

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

的议案

》

1,187,481,

518

98.9946

％

12,060,

300

1.0054％ 0

0.0000

％

通过

11.0

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

〉

的议案

》

1,187,480,

118

98.9945

％

12,061,

700

1.0055％ 0

0.0000

％

通过

此表中

“

比例

（

%

）”

指获得的选举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议案名称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

通过

非累积投票议案 票数

（

股

）

比例

（

%

）

票数

（

股

）

比例

（

%

）

票数

（

股

）

比例

（

%

）

1.00

《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1,818,550

94.5717

％

616,970 4.9370％ 61,400

0.4913

％

通过

2.00

《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1,818,450

94.5709

％

617,070 4.9378％ 61,400

0.4913

％

通过

3.00

《

2021

年度报告及摘要

》

11,818,450

94.5709

％

617,070 4.9378％ 61,400

0.4913

％

通过

4.00

《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1,818,550

94.5717

％

616,970 4.9370％ 61,400

0.4913

％

通过

5.00

《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12,034,250

96.2977

％

462,570 3.7015％ 100

0.0008

％

通过

6.0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

案

》

404,820 3.2394％

12,092,

100

96.7606

％

0

0.0000

％

通过

7.0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406,220 3.2506％

12,090,

700

96.7494

％

0

0.0000

％

通过

8.0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404,820 3.2394％

12,092,

100

96.7606

％

0

0.0000

％

通过

9.0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406,220 3.2506％

12,090,

700

96.7494

％

0

0.0000

％

通过

10.0

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

〉

的议案

》

436,620 3.4938％

12,060,

300

96.5062

％

0

0.0000

％

通过

11.0

0

《

关于修订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

〉

的议案

》

435,220 3.4826％

12,061,

700

96.5174

％

0

0.0000

％

通过

此表中

“

比例

（

%

）”

指获得的选举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4月 29日批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韶华律师、顾鼎鼎律师。

3、法律意见结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全文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五、备查文件

1．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300599� � � �证券简称：雄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3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上午 9:15-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敦根路段雄塑工业园雄塑科技四楼会

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雄塑科技” ）董

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淦雄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雄塑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7人，代表股份 209,942,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的 58.621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209,790,9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579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51,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23％。

2、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 8 人，代表股份 897,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0.250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745,7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08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151,4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423％。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康达（广州）律

师事务所罗漪铭律师、李寅荷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6,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6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16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十）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2022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3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93％；反对 106,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9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396％；

反对 10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6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2022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1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2665％；反对 106,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73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9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396％；

反对 10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6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黄淦雄先生、黄锦禧先生、黄铭雄先生、彭晓伟先生、吴端明先生、蔡城先生、佛

山市雄进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 208,724,000股。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51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92％；反对 106,

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9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396％；

反对 10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86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梁大军先生、蔡思维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 321,200�股。

（十三）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13.01《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3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2％；反对 100,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78％；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9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854％；

反对 10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916％；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13.02《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3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2％；反对 100,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78％；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9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854％；

反对 10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916％；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十四）逐项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2022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并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4.01《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2022年度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5％；反对 70,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5％；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9296％；

反对 7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475％；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14.02《关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90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658％；反对 74,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941％；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关联股东黄淦雄先生、黄锦禧先生、黄铭雄先生、佛山市雄进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

避股份数 204,962,600股。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2�年 -2024�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65,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36％；反对 7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2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837％；

反对 7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34％；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3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2％；反对 100,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78％；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9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854％；

反对 10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916％；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3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2％；反对 100,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78％；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9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854％；

反对 10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916％；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09,83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93％；反对 104,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97％；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90,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1396％；

反对 10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375％；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罗漪铭律师、李寅荷律师线上见证，并

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雄塑科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雄塑科技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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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披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预

案” ）“重大风险提示” 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

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二十七

条的规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董事会在 6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

东大会通知的，上市公司应当披露关于 6 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专项说明。专项

说明应当解释原因，并明确是否继续推进或终止。继续推进的，应当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由于本次

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范围广、工作量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反复及相

关防控工作的影响，本次交易进程受到了较大影响，公司预计未能于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后的 6个月内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3、截至本公告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

或者交易对方撤销、 终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实质 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

次交易将继续推进。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或“康泰塑胶” ）100%股权，并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

次重组“），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雄塑科技，股票代码：300599）自 2021年 11月 9 日开市起停

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1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9）。在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于 2021年 11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

2021年 11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公司同时披露《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暨股票

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雄塑科技，股票代

码：300599）于 2021�年 11月 23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2022 年 1 月 22 日、2022 年 2 月 23 日、2022 年 3 月 24

日、2022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21-099、2022-003、2022-004、2022-008、2022-009）。

三、关于本次交易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专项说明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后，董事会在 6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鉴于本次

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3 日，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公司应于 2022年 5月 23日之前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但由于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范围广、工作量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反复及相关防控工作的影响，本次重组进程受到了较大影响，导致公司预计未能于本次重

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的 6个月内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四、本次交易后续事项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董事

会或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撤销、 终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

相关事项，本次交易将继续推进。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 并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整体形势科学

制订工作计划，公司将择期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公司董事会重新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同意以及中国证监会注册等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能否取得前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

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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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20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万丰科技园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亚红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已实施股份回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据此，在计算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时应当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 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

072,107,520股。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 人， 代表股份数 1,

050,510,4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97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 代表股份数 843,565,5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10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数 206,944,845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

上述参加会议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 17 人，代表股份

数 34,975,8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79%。

公司部分董事、公司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

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50,305,942股同意，1,200股反对，203,3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4,771,365 股同意，1,200 股反对，203,30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53%。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050,305,942股同意，1,200股反对，203,3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4,771,365 股同意，1,200 股反对，203,30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53%。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1,050,305,942股同意，9,200股反对，195,3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4,771,365 股同意，9,200 股反对，195,30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53%。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1,050,303,842股同意，3,300股反对，203,3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4,769,265 股同意，3,300 股反对，203,30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93%。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1,050,499,142股同意，11,300股反对，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4,964,565 股同意，11,300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

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7%。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1）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表决结果：1,049,153,000股同意，1,357,442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3,618,423 股同意，1,357,442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89%。

（2）2022年度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计划

表决结果：206,967,960股同意，16,319,175 股反对，0 股弃权，827,223,307 股回避，同意股

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9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8,656,690 股同意，16,319,175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3416%。

（3）2022年度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表决结果：1,049,153,000股同意，1,357,442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3,618,423 股同意，1,357,442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89%。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贷款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049,936,332股同意，574,110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4,401,755股同意，574,11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

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586%。

8、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和外汇期权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1,050,501,242股同意，9,200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4,966,665股同意，9,2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

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7%。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1,050,501,242股同意，9,200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4,966,665股同意，9,2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

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223,277,935 股同意，9,200 股反对，0 股弃权，827,223,307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4,966,665股同意，9,20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参与

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034,976,699股同意，15,533,743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9,442,122 股同意，15,533,743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87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034,976,699股同意，15,533,743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9,442,122 股同意，15,533,743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873%。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034,976,699股同意，15,533,743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9,442,122 股同意，15,533,743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873%。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034,976,699股同意，15,533,743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9,442,122 股同意，15,533,743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873%。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034,976,699股同意，15,533,743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19,442,122 股同意，15,533,743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87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21日


